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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南京林业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
教风学风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各院、部、处，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

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建

立优良教风学风建设长效机制，进一步营造学生刻苦读书学

习、教师潜心教书育人的良好氛围，全面提升教育教学水平

和人才培养质量，特制订《南京林业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教

风学风建设的若干意见》，业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

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南京林业大学

2019年 6月 20日



南京林业大学
关于进一步加强教风学风建设的若干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引导教师争做有理

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

教师，提升教育教学能力；引导学生争做有家国情怀、有科

学素养、有绿色担当、有创新精神并勇于实践的“四有”好学

生，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主要措施

（一）加强师德师风和教育教学能力建设

1.增强教师“乐教至真”的责任感、荣誉感,自觉恪守职业

道德和学术道德，以学识魅力和人格魅力感染学生、教育学

生，把教育教学工作作为教师的首要任务。

2.严格遵守《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新时代高

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坚持立德树人，按照“科学研究

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的原则，主动加强阵地建设，强化

对学生的正面引导。不发生教育部规定的高校教师师德禁止

的行为，在教育教学活动中不得损害国家利益，不得有违背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不得有损害学生和学校合法权益

的行为；主动把课程思政融入教书育人的各个环节，提高育



人意识、发挥课堂育人主渠道功能。

3.完善教育教学能力培训体系。将优良师德师风和教风

作为教师培养和发展的首位，贯穿教师入职、培训、考核、

晋升等职业生涯的全过程，引导教师立德立身、以德立学、

以德施教。建立健全“教学基本理论、教学基本技能、专业提

升技能”系列培训课程模块，通过校内专题培训、专家主题讲

座、境外课程进修等多元化的培养机制，努力为教师发展提

供更高水平的专业化支持与服务，以校本培训、新教师入职

培训、青年教师导师制、教学竞赛、精准帮扶、教师实践能

力提升工程为抓手，促进教师教学能力的全面提升。完善青

年教师导师制，发挥名师传帮带作用，促进新入职教师师德

师风的养成和教育教学能力的提升。

（二）规范课堂教学秩序

4.教师是课堂教学第一责任人，教师应严格按照《南京

林业大学教师教学工作规范》，认真组织和实施教学工作，

严格教学过程管理，维护教学秩序、确保课堂教学质量。对

学生旷课、迟到、玩手机、扰乱课堂秩序等不良现象应及时

予以制止。严格落实课堂教学考勤制度，杜绝虚假考勤现象，

对旷课三分之一（含）以上学时的学生，任课教师应取消其

参加课程考试的资格。对教学组织不到位、过程管理不严格、

未及时制止学生课堂失范行为的教师，所在二级教学单位应

及时对其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者按教学事故进行处理。

5.强化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的过程管理和质量监控，



加强学生学术道德教育，规范学术行为，实行毕业设计（论

文）查重制度和毕业设计（论文）抽检评优制度。对已通过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的学生，如查实在毕业设计（论文）

中存在学术失范行为，按有关规定对指导教师和学生进行严

肃处理。

（三）实施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业评价改革

6.健全教师考核评价体系。将师德师风纳入教师考核评

价体系，并作为教师职称评审、岗位聘任、人才选拔、干部

选拔、导师遴选、评奖推优等方面的首要标准，实行“一票否

决制”。建立新教师招聘、人才引进中师德师风、教学情况考

察制度。实行以学生评教、同行评教、督导评教、领导评教

等方式有机结合的多维度教学评价体系。对违反职业道德规

范、不认真教书育人，教学效果差、学生反映强烈的教师，

学校和二级教学单位组织专家进行调查、评估，如情况属实，

暂停其主讲教师资格或调离教学岗位。

7.改变课程考核评价方式，健全知识与能力考核并重的

多元化学业考核评价体系。科学设计课程考核内容和方式，

健全过程评价与终结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加大过程评价

在总评成绩中的构成比重，过程评价成绩一般不得低于总评

成绩的 50%。综合应用笔试、口试、非标准答案考试等多元

化课程考核评价方式，全面考核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

使专业培养目标在课程中能够得到真正落实。推行公共基础

课和专业大类基础课实行教考分离。完善学生学业过程动态



监测、评估与反馈机制，加强对学习困难学生的学习帮扶，

继续实施学生学业警示和帮扶制度。

（四）实行教风学风督导、检查通报制度

8.充分发挥校院二级督导组在教风学风建设中的监督指

导作用，严格执行《南京林业大学教学质量监控结果分析应

用实施暂行办法》，切实加强督导、学生评教结果的应用。

9.落实领导干部听课制度。党政主要领导、分管教学副

校长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4次，其他校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2次；教务处和教育督导与评估中心负责人、校级督导员、

二级教学单位正副院长（主任）、各基层学术组织及各专业

负责人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8次，二级教学单位督导员不少于

12次；其他校院两级教学管理人员不少于 4次。加强课后评

议、指导，发现突出问题要对任课教师或班级提出限期整改

要求，并进行跟踪检查和指导。

10.实行教风学风常态化检查通报制度。教务、学工、教

学评估办公室与二级教学单位联动，建立教风学风常态化检

查通报、惩处警示和责任追究机制。加强信息化手段在课堂

教学、考试管理中的运用。

（五）加强教风学风建设激励和惩处机制

11.大力宣传优良师德师风、教风学风建设先进典型，并

作为常态化、制度化工作纳入学校宣传思想工作体系。开展

“感动南林人物”、“水杉奖教金”、“我最喜爱的老师”、“十佳

大学生”、“三好评比”、“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等



评选活动。实施“水杉名师”、“水杉思政名师”等培养计划，

评选一批“卓越名师”、“水杉教学之星”、“教学标兵”、“教学

新秀”和“思政名师”等教学名师和优秀教师培养对象。选树一

批教师教书育人、学生学习奋进的优秀典型，借助校园出版

物、自媒体等手段广泛开展宣传，营造崇尚先进、创先争优

的校园文化氛围，在全校范围内形成尊师重教、爱学爱校的

良好氛围。

12.完善师德师风、教风学风考风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

教学督导组、教师工作部、教务、人事、学工、二级教学单

位、纪检、工会等单位联动，建立多维度、网格化、常态化

师德师风、教风学风考风检查监督机制。对师德失范、课堂

上发表不当言论、课堂教学不规范等违反《高等学校教师职

业道德规范》、《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等行

为的教师及时调查处理，情节严重的，坚决调离教学岗位或

依法依规予以党纪政纪处分；对学生违反《高校学生行为准

则》、违反课堂教学纪律、无故旷课、学术不端、考试作弊

等违纪违规行为严格按校纪校规及时严肃处理。

（六）保障措施

13.成立以学校主要领导为组长，人事、教务、学工、团

委、组织、宣传、工会、评估办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教风

学风建设领导小组，负责全校教风学风建设的顶层设计、指

导和督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挂靠教务处。二级

教学单位成立院级教风学风建设领导小组，在校教风学风建



设领导小组指导下负责本单位教风学风的建设和督查工作。

教风学风建设专项经费纳入学校财务预算，在人力、物力、

财力上确保优良教风学风培育工作的正常开展。

校长办公室 2019年 6月 20日印发


